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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充實職員之專業知能，提高服務品質及行政效率，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暨施

行細則及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職員，包括公務人員及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後聘任之助教。 

三、申請進修方式，分公餘進修及部分辦公時間進修。       

四、申請進修人員須任公職三年以上，工作績效優良且最近二年考績一年考列甲等，一年考

列乙等以上，未受懲戒處分、刑事處分或平時考核記過處分。 

    申請進修人員應於報考前二個月填具申請書提出申請（如附件），經單位主管同意並簽

會人事室提本校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。 

    各一級單位當年度申請進修人數，以不超過該單位職員人數十分之一為限，但人數不足

一人時，以一人計。 

五、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，其進修費用不予補助。 

    公餘進修者，於補助年限內，其進修費用，予以補助一半，惟每學期最高以二萬元為限。 

    進修人員應於學期結束後，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，申請補助，不及格科目不予補助。補

助項目包括學費、雜費、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等，其餘項目不在補助範圍之內。 

在本校服務期間，申請公餘進修補助以一次為限。 

六、公餘進修補助年限，二年制技術學院三年、學士班及四年制技術學院五年、空中大學六

年、碩士在職專班三年。 

七、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，每週請公假進修時數至多以八小時為限。     

  各單位不得因職員進修而要求增加員額。 

八、職員進修期間，其原任工作仍應自行負責處理，不得有延誤情事，如有影響公務者，由

該單位主管列入平時考核、年終考績（核）重要參據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。 



 

附件 

 

國 立 臺 灣 海 洋 大 學 職 員 國 內 進 修 申 請 書 

姓名 

 

服務 

單位 

 

職稱 

 

學歷 

 
最近 

二年 

考績 

 

年    等 

年    等 

 

獎懲 

 

到校 

日期 
年 月   日 

在校 

期間 

曾否 

進修 

□ 否 

□ 是： 

曾於   年  月止    進修  年  個月 

工作 

項目 
 

申請 

進修 

項目 

  

進 修 

期 間 

自   年     月起 

至   年     月止 

進修 

方式 

 

□公餘進修 

□部分辦公時間（職務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 

申請人 

 

 

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一、 

二級 

單位 

主管 

 

人事室 

 

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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